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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内容

一、新增投资创业落户
根据新政，在我市投资办企业、个人创业税款缴纳满3年或社保缴纳满3年，

且取得商业用房或办公用房合法所有权的，可将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户口迁
入到房产所在地的社区集体户。户口已在市区城镇范围内的（市内无合法稳定住
所的除外），不得将户口迁入社区集体户。

进行析产的商业用房或办公用房按照“一房一户”的原则，由不动产权属证
书上共有人协议并公证确定所占份额高于平均份额的一名办理落户。

二、新增租赁商品房屋落户
新政明确在我市就业和居住同一社区均满5年的流动人口可落户房屋所在

地户社区集体户。户口已在市区城镇范围内的（市内无合法稳定住所的除外），不
得将户口迁入社区集体户。租赁商品房屋落户政策余姚、慈溪、宁海、象山都要按
要求执行，其中余姚、慈溪社保年限不得超过3年；宁海、象山不得设置社保缴纳
年限和居住年限。

新增农村地区取得城镇住宅用地的不动产权属合法所有权人可参照城镇地
区居住就业落户办理迁入手续，统一落户到不动产权属所在地的镇（街道）设立
的社区集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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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户口迁移新政正式施行我市户口迁移新政正式施行

““能在宁波落户能在宁波落户，，真好真好！！””

9月15日起，我市正式施行户口迁
移新政。新政在去年出台的政策基础上
大幅度放宽人才落户、居住就业落户条
件，取消老年父母投靠落户限制，并新
增了租赁落户和投资创业落户。

昨天是中秋小长假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老家在嵊州的魏女士一大早
就赶到江北公安分局户证中心，办理
了落户手续，成为全市第一个户口新
政受益者。据了解，截至 16 日，全市
新落户824人，咨询2263人次。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王岑 张海燕

条件放宽
一、人才落户方面：范围扩大、社保缴纳年限要求缩减

1.“先落户再就业范畴”从“全日制大专以上应届毕业生”扩大到“全日制
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校）毕业生毕业15年内”。

原政策：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且有意愿来我市就
业的，可申请将户口迁至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或投靠城镇范围内同意被投靠
的亲友处。

新政策：全日制普通高校、中等职业院校（含技校）毕业生毕业后15
年内，可申请将户口迁至本人（含配偶、子女或父母的）合法稳定住所
处、城镇范围内同意被投靠的亲友处或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

2.“专科学历或中级技能职业资格的社保缴纳年限要求”从“1年”
缩减为“6个月”。

原政策：具有普通高等教育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级技能职业资格，
按规定参加本市社会保险满1年，并签订劳动合同且持本市登记的

《浙江省居住证》的，经核准可办理人才落户。
新政策：具有普通高等教育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级技能职业资格，按规定参加

本市社会保险满6个月，并签订劳动合同且持本市登记的《浙江省居住证》的，经
核准可办理人才落户。

3.“迁入高层次人才专户的社保缴纳年限要求”从“3年”减至“1年”。
原政策：在甬工作3年以上的硕士、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技师以及有一定贡献

的紧缺人才配偶、未婚子女随迁至合法稳定住所的，不受住房面积限制；无合法
稳定住所的，可随迁至“高层次人才专户B类家庭户”。

新政策：在甬工作1年以上的硕士、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技师以及有一定贡献
的紧缺人才配偶、未婚子女随迁至合法稳定住所的，不受住房面积限制；无合法
稳定住所的，可随迁至“高层次人才专户B类家庭户”。

二、居住就业落户方面：社保缴纳年限要求缩减
居住就业落户的社保缴纳年限要求由“5年”缩减为“3年”。
原政策：在本市合法稳定就业，按规定参加本市社会保险满5年，并且本人或

配偶在市区城镇范围内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可在合法稳定住所所在地申请登记
常住户口。

新政策：在本市合法稳定就业，按规定参加本市社会保险满3年，并且本人或
配偶在市区城镇范围内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可在合法稳定住所所在地申请登记
常住户口。

三、父母投靠子女落户方面：不再有住房面积要求
“父母投靠子女落户住房面积要求”由“人均 18 平方米”调整为“无面积要

求”。
原政策：成年子女户口在市区城镇范围内的，其老年（男 60 周岁、女 55 周岁

以上）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迁入后人均住房面积达到18平方米以上的（80 周岁以
上的不受住房面积限制），可以申请将户口迁至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成年子女处。
在城镇范围内共同居住生活的父母，提供迁入地登记的《浙江省居住证》，可以不
受年龄限制。

新政策：成年子女户口在市区城镇范围内的，其老年（男 60 周岁、女 55 周岁
以上）父母可以申请将户口迁至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成年子女处。在城镇范围内共
同居住生活的父母，提供迁入地登记的《浙江省居住证》，可以不受年龄限制。

四、社保、税款缴纳要求方面：由“连续缴纳”调整为“累计缴纳”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政还将“社保、税款缴纳年限要求”由“连续缴纳年限”

调整为“累计缴纳年限”，即申请之日以前连续3年调整为“4年内累计缴纳36个
月”；申请之日以前连续2年调整为“3年内累计缴纳24个月”；申请之日以前连续
6个月调整为“1年内累计缴纳6个月”。

“甬漂”六七年终于落户
魏女士是在宁波读的高校，大专毕业后留在

宁波工作。可是，六七年来，她都没找到满意的工
作，单位换了一家又一家，社保缴纳也是断断续
续的，从未连续缴纳满一年。她一直想在宁波落
户，条件却总是差了一点点。

这次听说宁波再次放宽落户限制条件，魏女
士在详细咨询相关政策后，昨天一早就赶到江北
公安分局户证中心，将自己的户口迁入一个住在
江北区的亲戚家里。困扰她六七年的户口问题，
就这样在短短10多分钟时间里解决了。

“能在宁波落户，真好！”魏女士说，有了宁波
户口，心里就踏实了，今后找工作时更有底气，应
该也更方便了。

江北公安分局户证中心主任费飞告诉记者，
这次户口新政落户条件的变化中，有2条适用魏
女士的情况，一个是她可以享受“先落户再就业”
政策，只要在大专毕业后15年内都可申请将户
口迁至本人（含配偶、子女或父母的）合法稳定住
所处、城镇范围内同意被投靠的亲友处或人才服
务机构集体户；另一个是她只要在1年内累计缴
纳社保6个月及以上，即可以申请办理人才落
户。

可以把一家人都迁来宁波了
来自河北的王女士更是享受到了新政给她一

家人带来的便利。她只有初中学历，来宁波打拼已
经七八年了，今年年初在江北区买了一套房子。她
一直想把一家人的户口都迁来宁波，方便孩子今
后上学读书。可是，2017年年中，她因为换工作，
社保缴纳曾经中断过一个月。而根据原来的“居住
就业落户”政策，她需要连续缴纳社保满5年才可
以落户。如今，新政将社保缴纳年限要求缩减为3
年，且不再受社保中断的限制，只要在4年内累计
缴纳达到36个月就可以落户了。

落户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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